
泗政办字〔2022〕6号
泗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泗水县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

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泗水县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泗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3月11日        

（此件公开发布）



泗水县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

行 动 方 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扩大就业容量、扩大公益性岗位安置的部署要求，积极消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长期失业人员，着力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体收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根据《山东省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山东省城乡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暂行办法》《济宁市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济宁市城乡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实施细则》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决定自2022年起实施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现制定以下行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城乡统筹、系统谋划、需求导向、精准施策、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为原则，进一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落实政府兜底安置就业职责，根据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现实需求，重点面向城乡困难群体、大龄人员，大幅创设公益性岗位，促进充分就业、有效增收，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任务目标

2022年开发城镇公益性岗位150个，乡村公益性岗位2300个。

三、组织实施

（一）优化岗位设置。城乡公益性岗位坚持需求导向、公益属性的原则，在统筹整合现有公益性岗位基础上，设立公共管理类、公共服务类、社会事业类、设施维护类、社会治理类等岗位。各镇（街道）和部门、单位可根据基层需求和群众期盼统筹设置岗位开发类型，综合设岗或单独设岗，及时动态调整，防止“一刀切”“大呼隆”。2022年岗位设置以道路养护、劳动保障、森林防火、社会救助（未成年人保护）、水利管护、扶残助残等为重点。（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有关部门，各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明确安置对象。城乡公益性岗位重点安置就业困难群体，其中，乡村公益性岗位主要安置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农村低收入人口、农村残疾人、农村大龄人员（45—65周岁）等群体；城镇公益性岗位主要安置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城镇大龄失业人员（女性45周岁以上、男性55周岁以上至法定退休年龄）等群体。（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牵头，县民政局、县卫生健康局、县残联、县乡村振兴局，各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规范组织上岗。县就业和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办公室”）按年度发布城乡公益性岗位需求公告，采取个人申请、民主评议、审核公示、县级审批的方式组织上岗。城乡公益性岗位的管理由镇（街道）统一负责，村（社区）参与做好需求摸排、人员组织、日常管理等工作。对新聘用人员实行岗前技能培训，使其掌握岗位所需的基本规范和技能，熟悉岗位工作标准和相关要求。（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有关部门，各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统一岗位待遇。城乡公益性岗位统一实行政府补贴，城镇公益性岗位和乡村公益性岗位分别按照不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由领导小组办公室依据岗位类型、劳动时间等因素确定，按月发放。同一人员的岗位补贴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乡村公益性岗位到期后可视情适当延长，城镇公益性岗位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可延长至法定退休年龄（以初次核定其享受补贴时年龄为准）。（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财政局，各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全程精准管理。依托全省统一的公益性岗位精准管理系统，运用大数据、信息化手段，建立动态管理服务机制，做到岗位和人员“双实名”管理，防止“虚报冒领”“吃空饷”等情况。（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大数据局，各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强化权益保障。村（社区）要与聘用人员签订劳务协议，依法依规保障公益性岗位人员劳动权益。县政府统一为乡村公益性岗位在岗人员购买意外伤害商业保险，已购买的不再重复购买，对出现意外伤害事故的，村（社区）要积极协助做好理赔工作。城镇公益性岗位应为在岗人员办理社会保险，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财政局，各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后续跟踪服务。服务期满或因其他原因退出、有就业需求的人员，应纳入就业帮扶范围，及时跟进提供技能培训、岗位介绍等服务，着力提高再就业能力，促进实现就地就近就业。鼓励有创业意愿、具备一定条件的退出人员自主创业，落实好创业培训、创业担保贷款贴息等各项扶持政策。对退出公益性岗位后生活困难人员，按规定纳入社会救助范围，做到政策有效衔接、帮扶不断。（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民政局，各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实行县负总责，镇（街道）具体落实，村（社区）参与做好日常管理使用，着力构建各司其职、执行有力的组织领导体制。树立全局意识和系统理念，抓好统筹整合，改变公益性岗位开发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局面，形成城乡“一盘棋”的工作格局。（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有关部门，各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明确部门责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头城乡公益性岗位的统筹开发，会同农业农村、乡村振兴等部门做好政策制定、人员认定、待遇兑付、监督管理等工作；财政部门做好资金筹集等工作；教育、公安、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卫生健康、应急、残联、乡村振兴等部门最大力度挖掘岗位资源，做好所涉及岗位的职责明晰、待遇保障等工作。退役士兵专项公益性岗位按现行相关规定执行。（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局、县财政局、县教育体育局、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泗水县分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务局、县卫生健康局、县应急局、县残联、县退役军人局等部门，各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强化资金保障。加强财政资金统筹力度，将城乡公益性岗位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统筹用好各项涉及公益性岗位的资金。根据年度开发计划，乡村公益性岗位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1万元，城镇公益性岗位所需资金按现有资金渠道列支。要多方筹集资金，鼓励支持社会资金、公益基金参与，进一步加大资金保障力度。（县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严格督导落实。将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情况列入县对镇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考核和就业督导的重要内容，重点强化对资金配套、岗位开发、人员管理等情况的督导考核，确保把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积极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大力宣传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政策措施，调动各方力量积极参与，使就业增收、劳动致富的理念深入人心。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鼓舞公益性岗位人员爱岗敬业、勤奋工作。大力宣传公益性岗位开发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积极营造全社会关心关注就业困难群众的浓厚氛围。（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有关部门，各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

附件：2022年泗水县乡村公益性岗位开发计划分配表
附件
2022年泗水县乡村公益性岗位开发计划分配表

单位（个）
	序号
	镇（街道）
	道路养护
	劳动保障
	森林防火
	社会救助（未成年人保护）
	水利管护
	扶残助残
	合计

	1
	泗河街道
	14
	33
	0
	23
	5
	8
	83

	2
	济河街道
	31
	35
	44
	32
	7
	8
	157

	3
	泉林镇
	67
	49
	56
	43
	13
	9
	237

	4
	星村镇
	64
	41
	17
	35
	11
	7
	175

	5
	柘沟镇
	39
	34
	32
	25
	6
	7
	143

	6
	杨柳镇
	49
	41
	0
	31
	6
	7
	134

	7
	中册镇
	41
	24
	24
	24
	8
	7
	128

	8
	高峪镇
	49
	30
	28
	27
	5
	7
	146

	9
	苗馆镇
	47
	51
	42
	41
	14
	9
	204

	10
	金庄镇
	52
	45
	56
	35
	15
	8
	211

	11
	泗张镇
	61
	32
	153
	32
	19
	9
	306

	12
	圣水峪镇
	63
	47
	103
	39
	20
	8
	280

	13
	华村镇
	33
	21
	15
	16
	5
	6
	96

	合计
	610
	483
	570
	403
	134
	100
	2300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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